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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赤峰市敖汉旗木头
营子乡新民村任某某毁
林卖地，卖村集体土地
200 多 亩 ，毁 林 面 积
350亩。

1.赤峰市翁牛特旗
亿合公镇四方地村监理
会主任身为护林员，毁
坏 四 方 地 村 国 家 林
地。

2.原工商局局长把
退耕还林、公益林的树
木挖掉，建设牛场、猪
场。

赤峰市红山区西城
街道西南地村村委会将
300多亩林地以租代征
承包于他人，将树木砍
伐，现在建设了房屋和
厂房，破坏了林地，此外
还将 37亩耕地出售个
人，建设厂房，破坏耕
地。

赤峰市红山区铁南
办事处曲家沟村白某某
破坏举报人的耕地，未
将土地恢复原貌，4年
无法耕种。

赤峰市松山区港子
乡台路沟村马架子组村
书记杨某某把珍珠岩矿
卖给台逢村，把矿山挖
了坑，造成了生态破坏。

群众投诉反映：“1.
乌兰图嘎煤矿粉尘污染
严重。2.企业大量用水
导致地下水位严重下
降”的问题。

乌兰察布市化德县
七号镇镇长：

1.自 2015年开始，
以村民的名义开荒200
多亩，并私自承包给南
方人耕种，牟取私利。

2.冒用退耕还林政
策，占用林地，盖廉租
房，牟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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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2年3月30日至31日，敖汉旗成立专项调查工作组，责成旗政府分管副旗长组织旗委办、政府办、旗纪委监委、生态环境分局、自然资
源局、住建局、水利局、林业和草原局、城管局、公安局、交通局、农牧局等部门召开信访案件研判会，并对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
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现将调查处理结果报告如下：

1.关于“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新民村任某某卖村集体土地200多亩”问题不属实。经调查，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新民村任某某
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合法取得承包土371.22亩，其中：非林地213.97亩，即北甸子70.97亩（2006年村民任某某从新民村委员会承包，2021年转
包给张某、平某等4人经营）、西山组郭某某房后143亩（2006年任某某从村委会承包，2021年转包给小洼村刘某某经营）；林地157.25亩，即
西山组营子西和新民村南梁刘某某门前43.75亩（2018年任某某从贺某、徐某处承包，2021年转给小洼村刘某某经营）、西山组邵某某房框子
和三组羊圈子113.5亩（2016年从邵某、王某等处承包，2021年转包给辽宁省建平县张某某经营）。因此，“新民村任某某卖村集体土地200多
亩”问题不属实。

2.关于“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新民村任某某毁林卖地，毁林面积350亩”问题部分属实。2021年11月敖汉旗林业调查设计队对赤峰
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新民村任某某对外承包的371.22亩土地进行了鉴定，其中：非林地213.97亩（北甸子70.97亩、郭某某房后143亩），不存
在毁林行为，问题不属实；林地157.25亩（西山组营子西和新民村南梁刘某某门前43.75亩、西山组邵某某房框子和三组羊圈子113.5亩），存
在毁林行为。一是西山组营子西和新民村南梁刘某某门前林地，总面积43.75亩，存在间种农作物的行为，间种对原有植被造成轻微毁坏，对
林业种植条件未造成毁坏，不构成刑事案件，敖汉旗林草局予以行政立案。二是西山组邵某某房框子和三组羊圈子林地，总面积113.5亩，存
在毁林种地行为，敖汉旗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已于2021年11月24日刑事立案，目前正在侦办中。

1.关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亿合公镇四方地村监理会主任身为护林员，毁坏四方地村国家林地”问题不属实。经调查走访，被举报人是四方
地村现任监委会主任、四方地村公益林护林员倪某。举报所述地块为2块，位于亿合公镇四方地村大营子沟里碾子沟对面，为亿合公林场承
包给倪某经营的林地，实地GPS测量成图“地块1”面积155.4亩，森林类别为重点公益林，地类为灌木林地，林种为防护林，树种为山杏；“地块
2”面积164亩，森林类别为一般公益林，地类为灌木林地，林种为防护林，树种为山杏。倪某在林间间种多年生药材黄芪，根据《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促进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符合发展林下经济政策，现地林木保存完整，未发现毁林现象。

2.关于“原旗工商局局长把退耕还林、公益林的树木挖掉，建设牛场、猪场”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走访，举报所述地块为2块，“地块1”位
于四方地村大营子组南梁下，是翁牛特旗惠众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场，法人吕某，养殖场建于2017年，曾从事肉牛养殖，目前处于空置状态，
实地GPS测量成图面积7.2亩，经与林地保护与利用规划数据库对比，该举报地块不在林地范围内，因此，投诉人反映的该项问题不属实。“地
块2”位于四方地村大营子组东侧，是翁牛特旗南漫甸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场，法定代表人杨某，养殖场建于2014年，目前从事肉驴养殖，
实地GPS测量成图面积14.9亩，位于2002年亿合公镇四方地村退耕还林工程地块内，地类为灌木林地，林种为防护林，树种为山杏。因此，
投诉人反映的该项问题属实。经询问合作社法人并查询工商信息，未发现与“原旗工商局局长”有直接关系。

1.关于“赤峰市红山区西城街道西南地村村委会将300多亩林地以租代征承包于他人，将树木砍伐，现在建设了房屋和厂房，破坏了林
地”问题不属实。2022年3月28日，经红山区自然资源部门、林草部门和西城街道办事处调阅相关档案及会商研判，群众举报的区域位于现
西南地村和新地村干白菜地地块，实际面积为125亩。该地块1984年前为光明大队集体土地，曾由光明大队种植过果树，后因疏于管理，大
部分果树凋零。1984年，实行分田单干制度，该地块分别划归西南地、新地两村所有，期间因该地块存有砂石和无法灌溉等因素制约，一直以
荒地形态存续。2003年以后，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按照《中共赤峰市红山区委会议纪要<关于一乡两镇养殖小区
建设问题的会议纪要>》（赤红党纪字〔2003〕1号）要求，经区、乡两级政府批复和备案，将该地块规划成村级综合养殖小区，西南地村和新地村
村委会采取由个人承包土地、集中规模发展的方式建设养殖小区。

2022年3月29日，红山区林草分局委托第三方测绘公司，会同西城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相关人员进行了现场指界、测量，将测绘结果与
《2019年红山区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和《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进行了认真详实地比对，结果显示该地块为设施农用地（养殖）。经查阅
档案，该养殖场备案手续齐全。该地块已于2020年经自治区政府批准红山区第三批次征为国有建设用地。2021年8月9日，以无偿划拨方
式供应给赤峰市医院。

2.关于“此外还将37亩耕地出售个人，建设厂房，破坏耕地”问题不属实。2022年3月28日，经红山区自然资源部门和西城街道办事处调
阅相关档案及会商研判，群众举报的区域位于红山区原天虹花卉市场北侧，有集体土地使用证[红集用（2005）字第518号]，为红山区西南地
村集体所有，证载土地所有者为红山区原城郊乡西南地村，用途为研究所。土地变更登记的过程为：1987年，西南地村委会在该地块建立蔬
菜种子研究所，包含温室、大棚等附属物22187.5平方米。2005年，因村委会欠债无力偿还，通过村民代表、党员表决方式依法将该地块及附
属物转让给村民王某和陈某。2005年12月，王某和陈某二人办理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其中，王某证载面积为10798平方米（约16.19
亩），产权证号红集用（2005）字第540号；陈某证载面积为11065.5平方米（约16.6亩），产权证号红集用（2005）字第539号。2016年，按照
《红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西南地村征地工作实施方案》（赤红政发〔2016〕113号）要求，对该地块实施了征收。2020年、2021年，红山区政
府分别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并发放了征收补偿款。

2022年3月29日，经专项工作组实地踏查走访和调阅档案资料，举报人“位于铁南街道曲家沟村的耕地被破坏，未将土地恢复原貌，4年
无法耕种”情况部分属实。事实经过为：2014年4月27日，举报人和其子将承包的10亩耕地以及堂哥夫妇承包的12.7亩耕地租赁给白某某，
租期为5年，在此期间，原红山区国土局执法过程中，未发现涉案地块存在违法占用耕地建设行为。2019年6月14日，举报人向红山区自然
资源分局举报承租人白某某于2014年“改变了农地用途并破坏生态环境现状，要求进行现场勘验，并做出处理”。2019年6月26日，红山区
自然资源分局现场调查发现，举报人和其子的土地已进行了开垦平整，其堂哥夫妇的土地也已被开垦平整但已恢复种植，种植品种为绿豆，且
长势较好，现场不存在改变农地用途证据，承租人白某某也不承认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因此，举报人反映的“4年无法耕种”问题不属实。因举
报人反映的问题已超过追诉时效，并符合《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第七款第二条中规定的“无违反国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事实不予
立案”的情形，红山区自然资源分局向举报人做出了不具备立案条件的答复。

此后，举报人多次到红山区自然资源分局上访反映“改变农地用途和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2020年7月26日，红山区自然资源分局委托
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司法鉴定，并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8003332802909），意见书
中鉴定意见为“耕地耕作层丧失原有功能，耕作层土壤受到严重损坏，破坏损坏严重”。2021年4月28日，举报人持《司法鉴定意见书》向红山
区公安分局报案，6月13日红山区公安分局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立案侦查。因此，举报人反映的“未将土地恢复原貌”问题属实。

经红山区专项工作组现场勘查，目前，涉案地块土地类型为耕地，现场基本平整，局部有零星杂草，处于撂荒状态。红山区公安分局正在
限时侦办中。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经现场核查，投诉人反映的“港子乡”应为“岗子乡”，“台路沟村”应为“牌鹿沟村”，“台逢村”应为赤峰科美矿业有限公司珍珠岩矿法人代

表“柴某”，所反映的区域仅有一家珍珠岩矿，即赤峰科美矿业有限公司珍珠岩矿，位于赤峰市松山区岗子乡牌鹿沟村马架子组。
2008年12月1日，赤峰新隆珍珠岩矿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赤峰新隆珍珠岩矿采矿许可证，该矿权为已有采矿权过期新办，采矿证号：

1504000810212，面积0.275平方公里，开采矿种为珍珠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2009年7月2日，赤峰新隆珍珠岩矿转让变更为赤峰科美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赤峰科美矿业有限公司珍珠岩矿，法人代表柴某（即投

诉人所说的“台逢村”），采矿证号C1504002009077120026660。2011年12月20日，赤峰科美矿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由柴某变更为范某，该
矿采矿证于2016年4月19日到期后未延续，也未再进行采矿作业，自然灭失，未办理采矿权注销手续。因此，不存在“赤峰市松山区岗子乡牌
鹿沟村书记杨某某将珍珠岩矿卖给柴某”问题。

2020年，因赤峰科美矿业有限公司珍珠岩矿责任主体已灭失，松山区人民政府按照上级要求，集中对历史遗留和无责任主体矿山进行了
治理；其中赤峰科美矿业有限公司珍珠岩矿露天开采造成的生态破坏区域，由岗子乡人民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施工单位，并按照地质环
境治理方案，通过填方、整形、覆土等方式对该矿开采造成的采坑、道路等生态破坏区域进行治理，并完成了植被恢复通过了验收。

2022年2月25日，赤峰市政府地质环境治理督查组对赤峰科美矿业有限公司珍珠岩矿治理区域因雨水冲刷形成的冲沟，提出了进一步
治理意见，岗子乡人民政府组织施工单位对水沟进行了恢复，已完成整改。

1.关于“乌兰图嘎煤矿粉尘污染严重”问题。经实地核实，该矿生产过程中确实会产生一定粉尘，但经防风抑尘措施处理后，符合《煤炭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规定，该问题部分属实。

被举报企业为锡林郭勒盟乌兰图嘎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矿区位于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核定生产能力400万吨/年。2014年取得环评
报告审批（内环审〔2014〕44号），2016年通过竣工环保验收（锡环验〔2016〕18号）。矿区周边2公里内居住牧户21户。

经现场核查，该企业主要在坑下开采、原煤破碎和装配运输作业时产生粉尘。坑下开采作业采取洒水作业抑尘，原煤破碎作业采取15米
高挡风抑尘网和雾炮机洒水抑尘，快装站装配运输作业采取喷淋设施进行洒水抑尘。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锡林郭勒盟乌兰图
嘎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锗煤露天矿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要求，企业在矿区设置了8个监测点、2个参照点、6台环境监测仪开展监
测。监测点、参照点2020年、2021年年及2022年第一季度矿区内总悬浮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检测结果在0.33至0.68mg/m3小时浓
度均值范围内，符合国家1.0mg/m3小时浓度均值的排放标准；6台环境监测仪均未发现粉尘数据超标。

3月30日，锡林浩特市政府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按照《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426-2006）标准选取4个点位对该矿总悬浮颗
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进行检测，检测数据显示矿东北角（上风向）0.295mg/m3小时浓度均值、矿西北侧（下风向）0.435mg/m3小时浓度均
值、破碎站（下风向）0.463mg/m3小时浓度均值、工业广场（下风向）0.454mg/m3小时浓度均值，符合国家标准限值1.0mg/m3小时浓度均值
的排放标准。

2.关于“煤矿大量取水地下水下降严重”问题。经实地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该矿2016年5月25日取得取水许可证，生产许可水量为24.89万m3/年，生活许可水量为13.58万m3/年。2019年实际总用水量为10.167
万m3（疏干水85110吨，生活用水16560吨），2020年实际总用水量为8.639万m3（疏干水82420m3，生活用水3970m3，2021年实际总用水量
9.790万m3（疏干水85840m3，生活用水10950m3）。

乌兰图嘎矿区内无地下水变化监测井，选取与其属于同一水文地质单元内胜利矿区的监测井数据作为参考值。锡林郭勒盟水文水资源分
中心3月31日提供的《地下水监测井监测资料统计》显示，自2020年开始对胜利矿区区域地下水水位进行监测。2020年平均地下水埋深为
8.67米（年初水位8.21米，年末水位8.50米），2021年平均地下水埋深为8.46米（年初水位8.52米，年末水位8.11米），2年内地下水水位平均
上升0.21米。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投诉人反映的“自2015年开始，以村民的名义开荒200多亩，并私自承包给南方人耕种，牟取私利”的问题不属实。经化德县自然资源

局委托内蒙古第四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公司对七号镇辖区内2015年以来的土地现状进行影像对比核实，不存在开荒问题。所有土地经过
二轮承包确权到户，属农户自主经营或流转，故不存在承包给南方人耕种，牟取私利的问题。

2.投诉反映的“冒用退耕还林政策，占用林地，盖廉租房，牟取私利”的问题部分属实。
关于“冒用退耕还林政策”问题。经化德县林业部门核实，从2015年以来没有收到过反映七号镇违规违法领取政策兑现资金的来信来访

问题，同时，通过2015年以来兑付情况比对，未发现镇长领取相关信息。
关于“占用林地”问题。经化德县林草局调查核实，自2015年以来，七号镇涉及房屋建设占用林地项目共一个，为七号镇七号村2016年

实施的“小村整合及易地搬迁移民新村建设项目”。该项目建设用地为七号村集体林地，涉及面积5.7807公顷，且该处林地不存在林权争议，
项目占用林地审批手续已于2018年2月7日经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以《关于化德县七号镇小村整合及易地搬迁移民新村建设项目使用林地
审核同意书》（内林资许准〔2018〕368号）文件审批同意，工程建设由七号村委会组织实施，全部按照招投标手续进行审批建设，故投诉反映问
题部分属实。

关于“盖廉租房，牟取私利”的问题。经化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查，从2009年化德县开始实施廉租房建设项目至今，均在长顺镇城区
内实施，未在其他乡镇实施过廉租房建设项目，七号镇历年来也未实施过任何“廉租房”建设项目，故投诉提到的“盖廉租房，牟取私利”的问题
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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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上述问题于2022年 4月3日阶段性办结。敖汉旗委政
府责成公安机关对任某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加快侦
办，依法依规处理，预计2022年4月30日前办结。

上述问题截至4月3日未办结。针对破坏林地问题，翁
牛特旗林草局已于3月31日责令翁牛特旗南漫甸种植养殖
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杨某在4月30日前，拆除违法建筑，
停止违法行为，恢复植被。对于非法占用林地行为，翁牛特
旗公安机关已于2022年4月2日刑事立案、正在进行侦查。
下一步，翁牛特旗委政府将切实加强整改盯办力度，确保违
法建筑及时拆除，气温回暖后迅速恢复植被，全力加快案件
侦办速度，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案件查处。同时，进一步
健全完善森林草原保护管理长效机制，抓实抓细林长制各项
工作，全面加强巡查巡护，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确保对破
坏森林草原行为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整改到位。

上述问题于2022年3月30日办结。

上述问题截至4月3日未办结。下一步，红山区委政府
将切实履行属地责任，由红山区公安分局负责于4月18日前
完成侦办工作，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组织红山区纪委监
委同步介入，强化监督检查。督促铁南街道办事处聘请第三
方专业机构科学评估、制定治理方案，在4月15日前完成治
理，确保春耕时节达到复耕条件，督促承包人彻底复耕。

上述问题于2022年4月2日办结。下一步，松山区政府
将进一步规范矿山开发，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
续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力度，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

下一步，锡林浩特市人民政府将加强对乌兰图嘎煤炭有
限责任公司环境监管，督促企业加大采煤作业区及运输道路
洒水抑尘频次,将粉尘对周边环境影响降到最小限度。切实
加强牧企联系，建立属地苏木镇政府、市工信、生态环境、自
然资源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和定期走访常态化工作机制，
及时了解牧民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回应和解决。坚持举一反
三和问题导向，加大企业用水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依规取水
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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